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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绕“一村一所集体产权标准化卫生室、一村一名大学生能力水平村医”目标，分类实施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。到2028年底，所有行政村卫生室达到国家能力标准要求，建成13所具有引领带动作用的综合示范卫生室，所有村医实现持证上岗，在岗村医中执业（助理）医师占比达到50%。
一、村卫生室基础设施建设行动
对无集体产权卫生室的行政村和卫生室建设年代久远、存在安全隐患的行政村，全部新建或调配集体产权房屋，无偿提供给村卫生室使用。新建集体产权房屋的由乡镇政府或村委会建成后移交村卫生室使用。新建或调配的集体产权房屋原则上建筑面积不低于80㎡，按“四室分开”（诊断室、治疗室、药房和公共卫生室）要求完成室内外装修，落实水、电、暖配套保障，结合实际建设生活功能区，解决村医食宿问题。乡镇卫生院指导村卫生室配齐22种基本医疗器械和办公设备，配备不少于50种药品。开通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信息系统和医保支付系统，确保乡村医生上岗后即可开展服务。
二、村卫生室功能完善行动
统一按“乡镇名+行政村名+卫生室”规范命名，原则上标识牌以绿色为主，外墙以建材本体颜色或米白、浅黄的暖色调为主，室内以白色、浅蓝色为主。设置村医去向指示牌，公示村医联系电话、门诊时间和工作状态，方便群众随时联系村医就诊。按“四室分开”标准进行规范化隔断，完善诊断室、治疗室私密性保护措施，配备保障卫生室常态化开诊的采暖、制冷设施设备，按不少于22种的标准更新补充基本医疗器械和办公设备，改善群众就医体验。完善中医药服务功能，所有村卫生室均能提供6种以上中医适宜技术，为辖区居民提供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。
三、综合示范卫生室创建行动
遴选13所服务人口1000人以上的行政村卫生室建设综合示范卫生室。综合示范卫生室业务用房面积不低于100㎡，配建标准化“中医阁”“输液室（观察室）”, 配备针灸器具、火罐等中医诊疗设备和氧气瓶（袋）等急救设备、药品。药品配备达到100种以上，并提供中药饮片服务。医师及辅助工作人员不少于2名，实现诊疗服务与卫生服务合理分工。诊疗病种超过40种，具备预防和处理输液反应的救护措施和急救能力，掌握1-2项特色专科诊疗技术，为辖区村民提供优质高效的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。
四、乡村医生能力提升行动
三年内，所有乡村医生全部经过高等院校规范化培训。根据村医逐年离岗空缺情况，利用乡镇卫生院空余编制设置大学生乡村医生岗位，由市卫健委组织公开招聘高等院校医学毕业生充实乡村医生队伍。鼓励45周岁以下在岗村医参加大专学历提升教育。依托长治医学院，按基础能力达标、执业（助理）医师提升和骨干示范培养分类培训乡村医生50名。依托二级以上中医医院，通过中医师承教育等方式，培育10名中医专长乡村医生。
五、乡村医生待遇提升行动
通过提升待遇保障水平，激励乡村医生主动提升执业资质水平，专心在岗行医。全面推进为符合条件的在岗村医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工作，为所有在岗村医缴纳意外医疗和重大疾病商业保险，村卫生室全部参加医疗责任保险，解除村医养老和服务的后顾之忧。

